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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 for Business lite 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本声明列明就 PayMe for Business 及服务而收集﹑使用﹑处理﹑披露﹑转移及保存阁下

的个人资料的用途。条例要求本行在收集阁下的个人资料之前向阁下提供本声明中所载的

资料。在本声明中所用词语的定义载于第 5 条。 

 

1. 收集个人资料 

 

1.1. 为注册及使用服务及为设立阁下的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用户账户及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本行收集阁下和其他个人的下列个人资料，用作本声明

所列明的额外用途。这些客户和其他个人可包括以下人员或其中任何人士 (统称为

「阁下」、「阁下的」)： 

a.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申请人； 

b. 非个人客户或申请人(阁下)的关连的人士，包括该客户或申请人的实

益拥有人及人员，或（如属信托） 则包括信托的受托人、财产授予

人、保障人及受益人 

 

1.2. 本行或本行的第三者服务供应商会收集下列个人资料： 

 

a.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注册过程中所需的个人资料； 

 

b. 阁下的银行账户详情，让阁下可收取从服务转账的款项及（如本行允许）

向阁下的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转账； 及 

 

c. 本行可不时要求阁下提供的任何其他个人资料，不论是否用以核实或认证

阁下的身份及资料。 

 

1.3. 在注册过程中或在阁下不时以移动设备使用服务时，本行可收集及储存阁下的移

动设备识别号码，以作核实及安全用途。如阁下欲使用服务的某些功能，本行亦

可在获得阁下允许后不时使用阁下移动设备的位置服务。阁下可随时通过关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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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服务拒绝或撤销允许，并继续使用服务的其他功能。 

 

1.4.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注册过程以及本行不时要求阁下提供的任何信息中

要求的资料属使用或继续使用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錢包必需的。如阁下未有

提供该等资料，或如提供的任何资料失实、不准确或不完整，本行可能无法向阁

下（或继续为阁下）提供服务。 

 

1.5. 如阁下就 PayMe for Business 或服务向本行提供其他人士的个人资料，阁下确认阁

下已获相关人士同意向本行提供其个人资料，并同意本行按本声明使用﹑处理﹑披露

﹑转移及保存其个人资料。 

 

1.6. 个人资料可：  

i. 直接从阁下、或从代表阁下的人士或从其他来源收 集；及 

ii. 与汇丰集团成员获取的其他资料组合而成。 

 

 

2. 使用个人资料 

 

2.1. 本行可使用阁下提供的个人资料作以下用途（或其中任何一项）： 

a. 处理阁下注册及使用服务的申请，包括设立阁下的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用户账户及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 

b. 管理阁下的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用户账户及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包括阁下通过服务进行的转账、交易及买卖的详情； 

c. 就阁下注册及使用服务，核实或认证阁下的身份及资料，包括跟本行或第

三者维持的已知欺诈交易的资料库进行核对程序以及（如果阁下是代表机

构注册 PayMe for Business 钱包）将阁下的资料发送给该机构的企业拥

有人进行核实； 

d. 提供、维持及操作服务，包括通过服务处理、进行及执行指示、付款及交

易，及为或就服务提供技术支援或服务； 

e. 处理或应付有关服务的任何查询、投诉或服务支援要求，或为此等事宜与

阁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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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防止、侦测或调查欺诈或其他非法活动； 

g. 行使本行与阁下的合约赋予的权利（包括向阁下追收 欠款）； 

h. 为遵守下列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而履行本行或 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责

任、要求或安排（不 论强制或 自愿性质）： 

1. 现在及将来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境内或 境外存在的任何法

律、法规、判决、 法院命令、 自愿守则、制裁制度（「法律」） 

2. 现在及将来于香港境内或境外存在的任何法律、 监管、政府、税务、

执法或其他机关， 或财务服务供应商的自律监管或行业组织或协会所

提供或发出的任何指引、指导或要求，及任何国际指引、内部政策或程

序； 

3. 对汇丰集团整体或任何部分具有司法权限的本地或外地法律、监管、司

法、行政、公营或执法机关，或政府、税务、税收、财政、证券或期货

交易所、法院、中央银行或其他机关，或财务服务供应商的自律监管或

行业组织或协会或其任何代理（统称及各称「权力机关」）由本行或任

何汇丰集团成员承担的、向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施加的或适用于本

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任何现在或将来的合约或其他承诺；或 

4. 权力机关之间的任何协议或条约； 

 

i. 按汇丰集团为符合制裁或预防或侦测清洗黑钱、恐怖分子融资活动或其他

非法活动的任何方案，遵守于汇丰集团内共用资料及资讯及或资料及资讯

的任何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责任、 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 

j. 采取任何行动以遵守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责任以符合与下述事宜有

关的法律或国际指引或监管要求：侦测、调查及预防清洗黑钱、恐怖分子

融资活动、贿赂、贪污、逃税、欺诈、逃避经济或贸易制裁及/或规避或违

反有关此等事宜的任何法律的任何行为或意图； 

k. 遵守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任何责任，以符合 权力机关的任何指令或

要求； 

l. 让本行全部或任何部分业务及╱或资产的实际或建议受让人（等）、或本行

就阁下的权利的参与人（等）或附属参与人（等）可以评核拟成为转让、

参与或附属参与的交易，及让实际受让人（等）在运作被转让的业务或权

利中使用阁下的资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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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获得阁下同意的前提下，向阁下发送有关 PayMe for Business 的服

务、插件、增强功能和产品的直接促销材料。 

n. 与上述用途有关的任何其他用途。 

 

在直接促销中使用的个人资料 

 

2.2  如阁下为本行客户，本行拟把阁下的资料用于直接促销， 而本行为该用途须获得阁

下同意（包括表 示不反对）。请 注意： 

 

a. 本行可能把本行不时持有阁下的姓名、联络资料、 产品及其他服务组合资料、交

易模式及行 为、财务 背景及人口统计数据用于直接促销； 

b. 可用作促銷下列類別的產品、服務及標的：  

1. 財務、保險、信用卡、銀行及相關產品及服務；  

2. 獎賞計劃、年資計劃、合作品牌計劃或優惠計 劃及相關產品及服務；  

3. 本行合作品牌夥伴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在申請有 關產品及服務（視情況而定）

時會提供 合作品牌 夥伴名稱）；及  

4. 為慈善及╱或非牟利用途的捐款及捐贈；  

c. 上述產品、服務及標的可能由本行及╱或下列各方 提供或（就捐款及捐贈而言）

徵求： 

1. 任何汇丰集团成员；  

2. 第三者财务机构、承保人、信用卡公司、证券及 投资服务供应商；  

3. 第三者奖赏计划、年资计划、合作品牌计划或 优惠计划供应商；  

4. 本行及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合作品牌伙伴（在申 请有关产品及服务（视情况而

定）时会 提供合作 品牌伙伴名称）；及 

 5. 慈善或非牟利机构； 

d. 除由本行促销上述产品、服务及标的以外，本行亦可将上列第 2.2a.段所述的资料

提供予上列第 2.2c.段所述的全部或任何人士，以供该等人士在促销该等产品、服

务及标的中使用，而本行为此用途须获得阁下书面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对）； 

e. 本行可能因如上列第 2,2d.段所述将资料提供予其他 人士而获得金钱或其他财产的

回报。如本 行会因提 供资料予其他人士而获得任何金钱或其他财产的回 报，本行

会于上列第 2.2d.段所述 征求阁下同意或不 反对时通知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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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阁下不希望本行如上述使用阁下的资料或将阁下的资 料提供予其他人士作直接促销用

途，阁下可 通知本行行使阁下的选择权拒绝促销。 

 

3. 个人资料的披露及转移 

 

  付款人／收款人及社交分享 

3.1. 阁下通过服务作出的付款或收款详情（包括金额、阁下的信息及阁下的用户名

称）会与阁下的付款人／收款人分享。 

 

3.2. 阁下在服务发布或分享的商户名称、商户标识和任何资料，均可以被 PayMe 的

其他用户浏览。阁下在服务发布或分享涉及其他人士的任何事项前，应事先征求

该等人士的同意，该等人士包括付款人／收款人。 

 

3.3. 涉及阁下在服务的交易或其他活动的详情（例如参与任何 PayMe for Business

推广活动），均可以被其他服务用户分享及／或浏览。例如，付款人可在 PayMe

分享或发布向阁下作出付款的资料并提及阁下。其他 PayMe 用户亦可在与阁下

无关的任何交易提及阁下。如阁下知悉任何社交滥用情况，阁下可通过本行的

PayMe 公众网站向本行查询及报告该等滥用情况。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及汇丰集团 

 

3.4. 本行可将阁下的个人资料转移至下列各方或任何一方（不论在香港境内或境外）

出于上述目的: 

a. 代汇丰或汇丰集团操作或维持服务，或代汇丰或汇丰集团进行后端服务﹑行政

服务﹑核证服务或资讯科技服务，或向汇丰或汇丰集团提供所需支援或服务，

让本行能提供 PayMe for Business 及服务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承包商或分

包商，包括汇丰或汇丰集团使用的任何第三者付款通道；及 

 

b. 任何汇丰集团成员，以作个人资料通知或上文第 2.1 段所述用途。 

c. 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就有关上列第 2.1(h)、(i)或 (j)段列明的用途而有责任

或必须或被 预期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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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任何权力机关； 

e. 任何对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有保密责任及已承 诺保密该等资料的人士； 

f. 代表阁下行事而提供其资料的任何人士、收款人、 受益人、钱包代名人或向

任 何客户的钱包作出任何付款的人士； 

g. 收数公司； 

h. 本行的任何实际或建议受让人（等）或本行就阁下的 权利的参与人（等）或

附属参与人（等） 或承让人（等）； 

i. 第三者奖赏计划、年资计划、合作品牌计划及 优惠计划供应商； 

j. 本行或任何汇丰集团成员的合作品牌伙伴（在申 请有关产品及服务（视情况

而定）时会 提供合作 伙伴名称）； 

 

有关资料可能在香港境内转移或被转移至香港境外。 

 

3.5. 本行及／或本行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可按本行的纪录保存政策及时间表，使用本行的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在香港境内或境外的数据中心，保存阁下的个人资料。 

 

法律或合规 

 

3.6. 本行可根据任何适用于本行或汇丰集团的任何法律或监管要求或法庭命令披露及转移

阁下的个人资料。 

 

4. 查阅及更正阁下的个人资料 

阁下有权查阅及更正本行持有的阁下的个人资料。任何关于查阅或更正个人资料的要

求，或索取关于资料政策及实务安排及本行所持有的个人资料种类的要求，应向下列

人士提出： 

 

资料保护主任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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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邮政信箱 72677 号 

 

5. 定义及语言 

5.1. 本声明中所用词语有下列涵义： 

 

“银行账户”指由阁下为使用服务而指定并于本行接受的任何其他在香港的持牌银

行维持的港币账户。 

 

“直接促销” 指： 

 

c. 藉邮件、图文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形式的传讯，向指名特定人士送交资讯或货

品；或 

d. 以特定人士为致电对象的电话通话。 

 

“香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汇丰集团”一并及分别地指 HSBC Bank plc、其附属公司、子公司、联营单位及

彼等的任何分行及办事处。而“汇丰集团成员”具有相同涵义。 

 

“网站”指由本行或为本行就有关服务而建立，操作或维持的任何互联网网站。 

 

“移动设备”指已安装 PayMe for Business 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条例”指《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 

 

“PayMe”指称为“PayMe from HSBC”的软件平台，该平台容许个人(a)连接信

用卡及／或个人银行账户；(b) 于该软件平台储存款项；及(c)向其他个人支付或从其

他个人收取小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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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 for Business”指容许阁下向拥有 PayMe 钱包的顾客收款和向该等客户

支付退款以及具有其他功能的软件平台。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 是一个电子钱包（储值支付工具牌照编号：

SVFB002），（在您的客户持有 PayMe 钱包的情况下）您可以通过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储值、接收客户的款项以及向客户进行退款。为免生疑问，PayMe 

for Business lite 由 PayMe for Business 运营。 

 

“PayMe for Business 应用程序”指包含及利用 PayMe for Business 的移动设备

软件应用程序。 

 

“个人资料”指任何与一名个人有关的资料，而从该等资料可确定该名个人的身

份。 

 

“服务”指通过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和/或任何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网上管理

平台提供、让用户收付款项的储值及支付服务及设施，并包括所有相关附属服务。

为免生疑问，“服务”包括 PayMe for Business 及任何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 

 

 

“本行”﹑“本行的”或“汇丰”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及其继承人及受让

人。 

 

“阁下”或“阁下的”指获本行提供服务的人士或机构，及如文义允许，包括经阁

下授权代表阁下使用 PayMe for Business lite 钱包 的任何人士及各位的个人代表及

法定继承人。 

 

5.2. 本声明的英文及中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本声明的任何中

文版本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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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值支付工具牌照编号: SVFB002 


